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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屆全國技能競賽 

分區技能競賽 

競賽試題及說明 

職類名稱：10銲接  

競賽流程(正式時間依現場狀況調整) 

第一天 3/28(四) 

日期 內容 備註 

12：30~ 

13：00 
大會報到  

13：00~ 

13：30 

1.選手賽場報到 

2.介紹裁判及工作人員 

3.檢查安全護具 

4.崗位抽籤 

5.工具箱定位(含裁判檢查) 

1.未穿安全鞋者不得進場。 

2.請自備筆試用原子筆或鋼筆。 

13：30~ 

13：50 

1.分發並核對競賽用材料 

2.場地負責人介紹競賽場設備與銲機 

選手核對競賽用材料(零件)後，請

將其留在原地，僅攜試銲板至工作

崗位。 

13：50~ 

14：20 
熟悉場地 

裁判人員對競賽用材料敲打驗證

鋼印並分發預銲板件。 

14：20~ 

15：20 
模組一：預銲件實作競賽及術科筆試 

選手備妥工作崗位準備競賽前，請

站立於崗位外等候裁判長吹哨。 

15：20~ 

16：00 
預銲件評分登錄 

競賽結束後整理崗位清場，立即評

分，貼封條，隔日發還。 

第二天 3/29(五) 

07：40~ 

08：00 
選手與裁判人員到場及競賽說明 

檢查工作崗位設備及選手安全、護

具、分發材料。 

08：00~ 

12：00 
模組二：術科實作競賽 

構件組合點銲完成後，應提交裁判

人員檢視並打鋼印確認後始可正

式施銲。 

12：00~ 

12：30 
競賽結束、賽後講評與及整理賽場 選手整理工具後離場 

12：30~ 

13：30 
午餐  

13：30~ 

17：00 
評分並送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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銲接職類競賽注意事項 

一、 本競賽採手工電銲及氬氣鎢極電銲進行競賽，包含： 

(1) 碳鋼結構物實作(單項配分90分) 

(2) 工作安全(單項配分5分) 

(3) 銲接專業知識筆試(單項配分5分) 

總分共計100分。 

二、 總競賽時數5小時，依競賽規則，競賽試題得有百分之三十之調整，公開試題供材料採

購及練習，正式競賽試題、說明及評分細節以大會競賽當日發放為依據。 

三、 本屆競賽共分二項模組試題，各項試題時限暫定如下： 

(1) 模組一 術科筆試及預銲件 1小時 

(2) 模組二 鋼鐵結構物    4小時 

四、 評分細項請參考評分表，所列評分表僅供參考，實際競賽時，依正式試題酌予修正。 

五、 選手競賽時，必須穿著個人防護裝置，包括：安全鞋、防噪音耳塞(不含耳機)、銲接工

作服等；在工作時，應視情況使用電銲面罩、皮手套、安全眼鏡及棉紗手套等，否則禁

止進入賽場與競賽。 

六、 試題注意事項： 

(1) 銲接符號及銲接姿勢(位置)依ISO 2553 及ISO 6947 規範(必要時輔以AWSA2.4 及

A3.0 說明)。 

(2) 構件組合說明： 

1. 構件組合點銲完成後，應提交裁判人員檢視並打鋼印確認後始可正式施銲。 

2. 組合點銲與補強必須使用該銲道之銲接符號表示之銲接方法。 

3. 不得在銲道背面點銲。 

4. 每一銲點長度應小於15 mm。 

5. 組合點銲前可使用輔具(如磁性塊或各式夾具)。 

6. 正式施銲時，為防止構件掉落，允許在構件底板使用一夾具(C型夾或萬力鉗)與

工作平台固定外，其餘夾具與磁性塊必須全部移除(亦不得將底板點銲在工作台

上)。 

7. 點銲後未依規定送檢者該銲道或該銲件以最低分評計。 

(3) 有關板件前處理及銲道研磨之原則如下： 

1. 預銲對接件必須在原指定銲姿位置研磨與施銲(銲後繳件前之清潔，可取下置於

工作台或安全位置)。但組合後的完整構件基於安全考量，可取下在平台或地板

上研磨，重新施銲時應恢復原指定銲姿。 

2. 研磨零件時，選手可自備工業用或自製的夾治具，且需固定在平台上，若使用虎

鉗夾持，亦須將虎銛固定在平台。 

3. 允許磨除部分：板與管表面的銹垢、對接板件斜邊之根緣磨成根面及銲道接頭處。 

4. 不允許磨除部分:填角銲與角隅銲的板直角邊、銲道表面與滲透銲道表面及銲道

側面。(第1項違規時，填角與角隅銲道採最低分計) 

(4) 銲件施銲時，只可繞圖示Z軸方向迴轉或上升與下降，不得翻轉。未依規定銲接姿

勢或使用抑制變形工具施銲者，該銲道以評分表最低分計。 

(5) 銲接方向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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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銲(PA)、橫銲(PB或PC)或仰銲(PD或PE)：可由前向後或由後向前施銲亦可由

左向右或由右向左施銲。 

2. 立銲(PF)：僅允許向上施銲(3G or 3F -uphill)。 

3. 管件立銲(含45°立銲)：採(PH)或(H-L045)，停頓點在12 點鐘位置。(AWS 5G(5F)-

uphill 或6G(6F)-uphill) 

(6) 所有銲道(含滲透打底層及表面層)一經施銲完成後，即不得重新磨除再銲。考慮重

力問題，除了水平填角(PB)、水平角隅(PB)、橫銲對接(PC)，仰角隅(PD)面層銲道

應三道面層外，餘均需單道面層，未依說明施銲，該項以最低分計。 

(7) 銲件施銲前後，不得對銲件噴塗抗渣劑(Anti-Spatter) 。(注意：亦不得預先噴塗在抹

布上擦拭) 

(8) 不得進行銲道腳長畫線。 

七、 其他注意事項： 

(1) 不得使用銅或陶瓷背墊板。競賽期間，個人通訊器材(手機、平板電腦及耳機等)不得

攜進賽場。 

(2) 只可使用大會所提供之銲材。大會提供的試銲板材，競賽時可置於工作台旁，供試

電流或引弧用。 

(3) 選手得自備一塊工作台鋼板供承載銲件上下調整用(建議尺寸400╳400╳10)。 

八、 本屆全國賽半自動銲接(135，136)之混合氣體比例採80%氬氣(Ar)+ 20%二氧化碳(CO2)。

另外，本屆全國賽試題模組I的試板與試管銲法與銲姿的搭配選項如附表A，新增角銲項

目，請入圍選手依此練習。依最新國際賽規定，本屆開始半自動電銲(GMAW/135、

FCAW-G/136)，需使用連續銲接，不得使用點銲與間斷銲，若誤用則相關評分採最低分

計。 

九、 術科筆試範圍及參考資料： 

(1) 技術士技能檢定一般手工電銲單一級學科測試題目 

(2) 技術士技能檢定氬氣鎢極電銲單一級學科測試題目 

十、 本補充說明若有未盡事宜，得經全體裁判開會修正通過，並由分區裁判長統一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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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A 

試管 根部打底銲法 第二層至面層銲法 銲姿 

1 TIG/GTAW (141) MMA/SMAW (111) H-LO45/6G 

2 TIG/GTAW (141) MAG/GMAW (135) PH/5G 

3 TIG/GTAW (141) FCAW -G (136) PC/2G 

4 MMAW/SMAW (111) MMAW/SMAW (111) H-LO45/6G 

10 mm試板 根部打底銲法 第二層至面層銲法 銲姿 

5 MMAW/SMAW (111) MMAW/SMAW (111) PE/4G 

6 MMAW/SMAW (111) MMAW/SMAW (111) PC/2G 

7 MAG/GMAW (135) MAG/GMAW (135) PC/2G 

8 MAG/GMAW (135 MAG/GMAW (135) PF/3G 

16 mm試板 根部打底銲法 第二層至面層銲法 銲姿 

9 MAG/GMAW (135) FCAW-G (136) PA/1G 

10 MAG/GMAW (135) FCAW-G (136) PC/2G 

11 MAG/GMAW (135) FCAW-G (136) PF/3G 

12 MAG/GMAW (135) FCAW-G (136) PE/4G 

角銲 根部打底銲法 第二層至面層銲法 銲姿 

13 MAG/GMAW (135)  PF/3F 

14 MAG/GMAW (135)  PB/2F 

15 FCAW-G (136)  PB/2F 

16 FCAW-G (136)  PF/3F 

17 FCAW-G (136)  PD/4F 

18 MMAW/SMAW (111)  PB/2F 

註：本銲法與銲姿搭配係根據最新國際賽銲接職類技術說明附錄訂定，選手依本 

表練習，競賽時抽選或指定銲接於競賽時由裁判團決定。 


